彈劾案文【公布版】
[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陳英樓  新竹縣新埔鎮鎮長，相當簡任第10職等。
案由：被彈劾人陳英樓任職新竹縣新埔鎮鎮長期間，兼任立橙豬腳店負責人及均寶營造有限公司董事，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違失事證明確，爰依法提案彈劾。
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bookmark: _Hlk211245504]本案緣於新竹縣政府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19日將被彈劾人陳英樓（下稱被彈劾人）涉及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兼職相關規定之資料，送請本院審查（附件1，頁1-2），其移送要旨略以：
[bookmark: _Hlk211245095]被彈劾人自111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新埔鎮鎮長（下稱新埔鎮長）迄今（附件2，頁3-5），依據地方制度法第84條規定，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懲戒規定。
[bookmark: _Hlk211245677][bookmark: _Hlk211245128]該府於112年12月15日辦理公務員兼職情形查核業務，經查被彈劾人有兼職擔任立橙豬腳店負責人及均寶營造有限公司董事之情形，案經該府多次發函要求該縣新埔鎮公所（下稱新埔鎮公所）辦理複查及事實認定(附件3，頁6-8)，最終該公所以113年7月16日函復事實認定結果，被彈劾人兼職情形屬實(附件4、頁9-13)。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規定，被彈劾人擔任新埔鎮長，不得經營商業，並應於上任後3個月內完成負責人、董事解任登記。本案經該府於112年12月15日辦理公務員兼職情形查核後，被彈劾人始於112年12月29日完成立橙豬腳店負責人解任登記，並於113年1月23日完成均寶營造有限公司董事解任登記，已違反3個月內應完成解任登記之規定。爰該府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本院審理。
[bookmark: _Hlk210833126]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所載，立橙豬腳店於107年7月3日經核准設立，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組織類型為獨資，營業項目為餐館業。被彈劾人自該店設立時起即擔任負責人，期間未有申請暫停營業與復業，亦無經命令停止營業之情形（附件5，頁14-15）。嗣經新埔鎮公所於112年12月15日至銓敘部「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辦理兼職查核作業發覺後，始於112年12月28日申請變更該店負責人，並經桃園市政府同年月29日核准負責人變更登記為○○○（附件6，頁16-18）。是以，被彈劾人自111年12月25日擔任新埔鎮長起至112年12月28日止，確有兼任未歇業商號負責人之情事。
復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所載，均寶營造有限公司於91年11月5日經核准設立，資本額為3,600,000元，營業項目為綜合營造業……等。被彈劾人自該公司設立時起即擔任董事兼代表人，期間未有申請暫停營業與復業，亦無經命令停止營業之情形（附件7，頁19-20）。嗣經新埔鎮公所於112年12月15日至銓敘部「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辦理兼職查核作業發覺後，始於113年1月22日申請變更該公司董事及代表人，並經經濟部同年月23日核准董事及代表人變更登記為	○○○（附件8，頁21-26）。嗣該公司於113年5月14日再變更名稱為君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附件9，頁27-28）。是以，被彈劾人自111年12月25日擔任新埔鎮長起至113年1月22日止，確有兼任未歇業公司董事及代表人之情事。
[bookmark: _Hlk212724922][bookmark: _Hlk211356470][bookmark: _Hlk211356496]又查新竹縣政府111年12月21日即將內政部編印「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服務規範手冊」（載有民選首長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轉發鄉鎮市公所（附件10，頁29-30），新埔鎮公所承辦人業已陳請被彈劾人收執，並經其批「可」決行在案（附件11，頁31）；且新埔鎮公所於被彈劾人111年12月25日宣誓就職當日，即交予「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供其填寫（附件12，頁32-33），依時任該公所人事室主任表示多次面報被彈劾人及其秘書，均未獲回復（附件13，頁34-35）。嗣被彈劾人分別於112年12月29日、113年1月23日完成立橙豬腳店、均寶營造有限公司兼職解任登記後，始填寫前開調查表並由人事人員於113年10月23日收回（附件14，頁36-40）。另依新竹縣政府提供被彈劾人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列有立橙豬腳店之營利所得125,798元、君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營利所得143,260元[footnoteRef:1]（附件15，頁41-42）。是以，被彈劾人確有未依規定於到職3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且兼職之兩家商號均有營利所得之情事。 [1:  被彈劾人113年1月23日完成均寶營造有限公司解任登記，其於112年度仍有營利所得。該份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查調日期為114年3月21日，當時均寶營造有限公司已更名（113年5月14日）為君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728954]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bookmark: _Hlk171673845][bookmark: _Hlk211246298][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728955][bookmark: _Toc524902730]公務員服務法（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第14條規定：「（	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第2項）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第3項）公務員就（到）職前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至遲應於就（到）職時提出書面辭職，於3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並向服務機關（構）繳交有關證明文件。……經服務機關（構）同意或機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構）同意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以3個月為限，惟於完成解任登記前，不得參與經營及支領報酬。……」
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公務員官商兩棲，或因求私利而影響公務之情事發生。自其立法意旨觀之，顯係課以公務員就其職務外行為，應恪守不得影響其本職業務推動之職務義務。從而，公務員違反上開職務義務而經營商業之行為，既係以營利為目的，自足使民眾認其未能專心致力於本職業務，有礙固守職分，影響具體職務之順利遂行，依一般社會通念將導致公眾對其執行職務之專注盡責程度產生質疑，並對整體公務員制度之威信及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造成重大損害，即屬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懲戒法院懲戒法庭113年度清上字第17號判決參照）。
又按公務員服務法對於公務員違反經營商業並無緩衝期限設計，致生公務員於就（到）職時雖已無實際參與經營或支領報酬，惟其經營商業狀態須依相關法規辦理解任登記等一定程序，始得解除經營商業之效力，而有就（到）職時即違反規定之情事。……如於就（到）職時向該營利事業提出書面辭職，因已發生解除經營商業之效力，在未參與經營及支領報酬之前提下，不宜僅以形式上仍屬經營商業禁止規範，而歸責於公務員。是對於經營商業應依相關法規辦理解任登記等程序始解除經營商業效力者，給予3個月辦理解任登記相關作業，應足以完成。……另考量實務運作仍有公務員因其他特殊情形未能於3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之可能，爰於但書規定經權責機關（構）同意者，得再延長3個月辦理解任登記相關作業（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修法理由參照）。
[bookmark: _Hlk211246609][bookmark: _Hlk211245409][bookmark: _Hlk211245437]被彈劾人於接受本院詢問時，對其任職新埔鎮長後，仍擔任立橙豬腳店負責人（111年12月25日至112年12月28日）、均寶營造有限公司董事兼代表人（111年12月25日至113年1月22日），坦承不諱，惟辯稱：「我想原均寶營造有限公司沒有營業就好了，只有把原來的工程做完，而立橙豬腳店是我太太在做，我以為這樣就可以，……。」（附件16，頁43-45）另據新竹縣政府提供新埔鎮公所「112年鎮長兼職說明」，被彈劾人表示其從未參與立橙豬腳店之決策與經營，僅掛名負責人；均寶營造有限公司亦未有營業事實；因初任公務人員未諳民選首長服務規範事項等情（同附件4）。按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其認定標準，不以實際參與營業行為者為限，就經營獨資組織而依商業登記法或其他法令，登記擔任營利事業之負責人者，並兼採形式認定法則，所稱經營商業包括實際參與營業行為及申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在內。……已完成申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即難謂無經營商業情事，且公務員之違失責任，不因不知規定而免除。至於……未實際經營，僅可作為處分輕重之參考，尚難執為免責之論據（懲戒法院懲戒法庭113年度清字第42號、113年度清字第16號、111年度澄字第12號及	111年度清上字第7號判決等參照）。
[bookmark: _Hlk211356580][bookmark: _Hlk211356606]再者，新埔鎮公所承辦人於被彈劾人就任後，除將內政部編印「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服務規範手冊」（載有民選首長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陳請其收執外，並於被彈劾人111年12月25日宣誓就職當日，即交予「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供其填寫，期間更多次催促其填竣交回未果，上開事實有新竹縣政府提供相關資料可資佐證，被彈劾人稱其未諳民選首長服務規範事項云云，顯係託辭；又被彈劾人雖稱人事人員告知已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規定時，旋即辦理負責人（董事）變更、轉讓登記、其他：印鑑變更登記，並填寫前開調查表交由人事人員收回（同附件4），惟其完成立橙豬腳店、均寶營造有限公司兼職解任登記之時間（112年12月29日、113年1月23日）距其宣誓就職日（111年12月25日）已逾1年，已明顯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3項規定。
[bookmark: _Hlk211356810][bookmark: _Hlk211356834]況被彈劾人於接受本院詢問時，坦承擔任「立橙豬腳店」負責人、「均寶營造有限公司」董事並受有報酬（同附件16），且被彈劾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均列有立橙豬腳店、君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營利所得在卷可稽，顯見被彈劾人於兼職兩家商號期間仍支領報酬，故被彈劾人上開據以免責之表示，均不足採。爰被彈劾人已明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違法事實至為灼然，洵堪認定。
[bookmark: _Hlk211246892][bookmark: _Hlk211245298][bookmark: _Hlk192856743]綜上論結，被彈劾人自111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埔鎮長，自當遵守公務員服務法之相關規定，惟其就任後，繼續擔任立橙豬腳店之負責人及均寶營造有限公司之董事兼代表人，不僅未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提出書面辭職或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解任登記，而且支領報酬，核其所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事證明確，顯有違失。其違法經營商業之行為，自足使民眾認其未能專心致力於本職業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對整體公務員制度之威信及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造成重大損害，核已嚴重損及政府之信譽，而構成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監察法第6條提案彈劾，並移請懲戒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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